
1

全国建设项目环评统一申报

和审批系统（申报端）

建设单位环评申报使用手册

（用户：建设单位）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2022年 12月





I

目录

目录 ..................................................................................................................................................... I
1 建设单位注册登录 .................................................................................................................... 1

1.1 注册登录（以福建省为例） ............................................................................................ 1

1.2 通过政务网跳转至国家环评统一申报系统 .................................................................... 4

2 建设单位环评申报 .................................................................................................................... 6

2.1 添加项目 .............................................................................................................................7

2.2 建设项目环评申报信息的填写 ........................................................................................ 7

2.2.1 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7
2.2.2 建设单位、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基本情况 ......................................................10
2.2.3 污染物排放及相关情况 ..................................................................................11
2.2.4 项目涉及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的情况 ..........................................................12
2.2.5 上传附件 .......................................................................................................... 14
2.2.6 完成建设项目基本信息一览与提交 ..............................................................14

2.3 项目列表 ...........................................................................................................................17





1

全国建设项目环评统一申报和审批系统，是为了实现全国建设项目环评在同

一个系统申报、同一个系统审批，继而实现环评审批信息及时、规范和完整汇集。

系统由环评统一申报和审批系统申报端和管理端组成，申报端主要用户为建设单

位，主要用于建设单位环评申报。

1 建设单位注册登录

为落实国务院“互联网+政务服务”相关政策要求，目前各省政务服务网已

陆续与全国环评统一申报和审批系统（申报端）进行统一身份认证工作，即建设

单位相关注册登录均在本省政务服务网上进行，找到对应环评办事项的位置后，

点击“在线办理”后，即可自动跳转至国家的环评统一申报系统，无需建设单位

二次重复注册。

1.1 注册登录（以福建省为例）

（1）如之前没在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注册过，首先找到福建省网上办事大

厅“注册”位置，进行注册。环境影响评价是以法人为主体进行申报，所以需要

“法人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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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账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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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账号完成后，登录政务服务网。

图 2 用户登录

1.2通过政务网跳转至国家环评统一申报系统

在省网上办事大厅完成注册并登录后，找到对应审批部门、环评办事项【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点击“在线办理”（见图 3），即可自动跳转至全

国建设项目环评统一申报和审批系统（申报端）（见图 4），无需进行二次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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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找到环评办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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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跳转至国家环评申报系统

！如有两次注册问题，请联系技术咨询电话 010-84757238，或加环评统一申

报系统技术咨询 QQ（群号：672553982）。

2 建设单位环评申报

本部分主要介绍建设单位的环评申报功能，某一建设项目环评申报需要填写

5部分内容，分别为：

● 建设项目基本信息：包括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建设内容、环评管理内容；

● 建设单位，编制单位基本情况：包括建设单位基本情况、编制单位情况、编

制人员情况相关内容；

● 污染物排放及相关情况：包括废气、废水污染物排放情况相关内容；

● 项目涉及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的情况：包括自然保护区、饮水水源保护区（地

表）、饮水水源保护区（地下）、风景名胜区情况相关内容；

● 上传附件：上传 4个附件，附件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申请书、

附件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附件 3：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中删除不宜公开信息的说明、附件 4：公众参与说明。

最后有一个“建设项目基本信息一览表”，建设单位确认填写与上传信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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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后可提交至对应环评审批部门，主要流程如下。

2.1 添加项目

建设单位在“申报系统首页”点击“添加项目”按钮（见图 5），即可进入

建设项目环评申报信息的填写页面。

图 5 添加项目

2.2建设项目环评申报信息的填写

2.2.1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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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进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页面（见图 6）填写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建设内

容、环评管理等信息。建设项目基本信息页面中，若想保留当前已经填写的内容

并中途退出的话，可点击页面底端的“保存”按钮，下次登录时可点击“编辑”

继续修改填写申报项目信息。点击页面底端的“下一步”按钮，跳至“建设单位、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基本情况”。

对于申请的建设项目有多个建设内容、规模的，建设单位点击“新增”按钮，

自行填写（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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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建设内容

图 8 非线性工程-坐标拾取

非线性工程需要填写建设地点中心坐标，点击“坐标定位”按钮，弹出地图

定位系统，找到目标地点，点击，系统会有红色圆形标记位置，点击确定，即可

返回建设项目基本信息页面，系统会将选定地点的坐标自动填入“中心坐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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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见图 8）。

图 9 线性工程-起止坐标

对于线性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按需要添加多个建设地点以及起点坐标、终点

坐标，建设单位还需要填入工程长度，另外建设单位还可根据需要增加途径点坐

标等（见图 9）。

2.2.2建设单位、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信息名称等信息为系统带入内容，支持修改。建设单位需要填入环

评文件编制单位情况和编制人员情况，编制人员可添加多个，功能页面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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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建设单位、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基本情况表

2.2.3污染物排放及相关情况

污染物排放量页面已列出需要填写的常规污染物类型，没有对应数据则填

0，其中废水项目还需选择废水的排放方式（见图 11）。若有特殊需要，还可以

自行添加污染物类型，点击“新增污染物”按钮，出现新增弹窗，选择废气（废水），

填入污染物类别，即可在相应位置新增行，建设单位可自行填入数据（见图 12）。

自行新增的污染物支持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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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污染物排放量

图 12 新增污染物

2.2.4项目涉及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的情况

项目涉及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的情况主要填写建设项目评价范围是否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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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饮水水源保护区（地表）、饮水水源保护区（地下）、风景名胜区

等相关情况。

图 12 项目涉及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的情况

若评价范围内是否涉及选择“否”，则后面的内容均灰显，不需要填写。若

是否占用选择“否”，占用面积默认显示 0且不可修改。若涉及多个保护区和风

景名胜区的项目，用户可点击“新增”按钮，自行填写相应内容，也可对新增行

执行删除按钮。若无相应项目内容，可填无。

图 13 新增项目涉及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的情况



14

2.2.5上传附件

图 14 上传附件

建设单位上传建设项目环评相关附件，主要包括：附件 1：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报批申请书、附件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附件 3：关

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删除不宜公开信息的说明、附件 4：公众参与说

明。点击“上传附件”按钮，选择本地相应的文件，进行上传。红色“*”为必填

项，见图 14。

2.2.6完成建设项目基本信息一览与提交

完成填报后，建设单位可以查看“建设项目基本信息一览表”，回顾所有填

报信息是否有误，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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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建设项目基本信息一览表页面

若检查信息无误，点击提交按钮，系统会监测信息是否填写完整，若不完整，

则提示用户。若信息填写完整，出现提交提示，勾选“我已了解”，并点击“确

认提交”，可将申报信息提交（见图 16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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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提交提示

图 17 确认提交

2.3项目列表

提交完成后，在申报系统首页显示该项目的状态为“待受理”。建设单位提

交完成后的项目只可查看不可修改不可删除，未提交的项目企业用户可自行修改

删除（见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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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申报项目列表

环评审批文件提交后，点击“查看意见”、“流程文件”可以实时查看当前

项目的环评审批办理流程；项目办理完成后，可以看到批复文件、环评审批审批

文件的统一编码。

图 19 项目办理流程查看页面

注：本文档中所用使用信息和数据，为测试和演示所用，如需删除烦请联系系统

技术支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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